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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理论”浅介 

    "ＡＤＲ"全称为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意即"选择解决

争议的方式"。所谓"ＡＤＲ理论"是指当纠纷出现时，本着公平、省时、省钱的原则，选择一种最为简易

的方式如调解来解决纠纷，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  

    加拿大的仲裁调解是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受美国的影响逐步开展起来的。在这个时期，加拿大首

先于Ｂ·Ｃ省温哥华市成立了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目前是加拿大最大、最有权威性的仲

裁调解学院）。如今，仲裁调解机构已经发展到加拿大的各个省及大部分城市。全国有皇家调解员２４

名，他们均曾任加拿大联邦首席大法官，故其身份、地位、待遇都很高，且颇具权威性；其他不同层次、

不同行业的调解员近千名，目前从事此职业的人数仍在增加。无论是哪一级的调解员均要接受至少８个月

的专业培训。  

    加拿大从事仲裁调解的初期，仲裁主要是解决国际商事争议；调解主要解决劳资、建筑纠纷，并只是

纠纷各方当事人的律师之间进行调停撮和行为，加拿大仲裁调解事业随着二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在９０

年代，采取这种方式除解决许多民事纠纷外，还能解决相当一部分法庭上所解决的争议、纠纷。近年来，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均对仲裁调解工作非常重视，充分肯定了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纠纷具有省时、省

钱、形式运用灵活、照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维系当事人之间继续合作的关系等优点，并分别在多伦多和

渥太华成立了两个市级调解中心。安省还就调解拟定了条理化规定，即某些案件必须是先调解再仲裁，某

些案件只能通过调解解决等。加拿大在去年统计的近千件调解案件中成功率达７０％～８０％，而且这之

中有１５％的案件是当事人一收到调解通知书就自行和解了。  

    目前在美国以调解或仲裁的方式解决经济纠纷，就像商界运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一样流行。美国仲

裁协会是于１９６２年成立的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性的、非赢利性的组织，其财政收入均来源于会员费，

总部设在纽约，分支机构遍及美国各地，约有仲裁员１．５万名。它是从全美各个行业和各社会团体中选

出的董事领导，并由精通仲裁和法律的专职人员进行管理，有７位办案主任，都懂两国语言。协会自成立

至今，共办案９．５万余件，调解成功率已达到９５％。１９９６年办理了一千多个国际纠纷案件。  

    据统计，美国仲裁协会在受理的商事争议中８５％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的。对美国一千家大公司的

最新调查结果表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表示，今后解决商事争议将继续采用调解的方式。美国前巡回大

法官威廉·韦博斯特称调解在解决商事争议方面是"日益增长的更加实际的选择"。美国仲裁协会也为适应

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修订其《商事调解规则》，使之更加完善。  

    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法学院的教室里，美国政治管理学、法学双博士邝国强教授为代表团

就"ＡＤＲ理论"做了六课时的专题讲座。邝教授谈到，目前国际上解决经济纠纷通常采用的四种方式为协

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它们在性质、运作程序、解决纠纷的结果及程序等方面存在着不同，而且彼此相

互独立。往往经济纠纷的各方都是在发生经济行为前就确定好了解决纠纷的方式，而恰恰采取这种既定的

方式解决所发生的纠纷的结果令各方均不满意。  

    而如今在北美及西方一些国家推行着"ＡＤＲ理论"，并被广泛的运用。这一理论强调，当一个纠纷出

现时，首先要根据这一纠纷的性质、程度，本着公平、省时、省钱的精神，选择一个最适合的方式予以解

决，解决的结果达到减少或缩小争议各方的不满，同时争取在不同程度上为争议各方创造积极的因素和继

续合作的条件。邝教授的讲座主要是在"ＡＤＲ理论"的产生、内容、适用范围、运作方式这四个大题目下

展开的。 

    (作者夏俭军系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副院长，原载于人民法院报) 

     

检索



返回

 

网站简介 | 招聘信息 | 投稿热线 | 意见反馈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邮编:100720       


